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9年8月10日

府行救字第1090155018號
訴  願  人：000  址：南投縣00鄉
訴願人因申請閱覽卷宗事件，不服南投縣00鄉00國民小學109年5月11日投名國小人字第1090001411號函，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一、按行政程序法第46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行政機關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料或卷宗。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為限。」同法第174條規定：「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不服行政機關於行政程序中所為之決定或處置，僅得於對實體決定聲明不服時一併聲明之。但行政機關之決定或處置得強制執行或本法或其他法規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又法務部101年7月9日法律字第10103105590號函釋略以：「…說明：…二、按行政程序法第46條係規範特定之行政程序中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必要，向行政機關申請閱覽卷宗之程序規定，並應於行政程序進行中及行政程序終結後法定救濟（包括依同法第128條規定申請行政程序重新進行者）期間經過前為之。倘非行政程序進行中之申請閱覽卷宗，即無上開規定之適用，而應視所申請之政府資訊是否為檔案，適用檔案法或政府資訊公開法之規定。」訴願法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
二、緣訴願人於本縣名間鄉00國民小學（以下簡稱00國小）擔任幹事，因工作項目調整主張職場霸凌於109年3月19日提出申訴書，經00國小於109年4月7日召開職場霸凌案調查審議會議，並通知訴願人及教務主任莊00陳述意見，審議作成申訴事項不成立決議，並以109年4月15日投0國小人字第1090001341號函復訴願人申訴事項不成立，訴願人不服，依公務人員保障法78條規定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出再申訴（保訓會109年5月18日收文）。訴願人於109年4月20日依政府資訊公開法、檔案法及行政程序法申請00國小提供職場霸凌申訴案審議相關資料（含被申訴人答辯書、會議議程、會議紀錄及決議內容等），經00國小依檔案法第18條第1項第6款「依法令或契約有保密之義務」及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第1項第3款「政府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內部單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以109年5月11日投名國小人字第1090001411號函拒絕提供，訴願人不服，乃提起訴願，案經名間國小檢卷答辯到府
三、查訴願人就00國小職場罷凌案所提之再申訴案，刻正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會審理中，是訴願人向00國小請求提供提供職場霸凌申訴案審議相關資料，依上揭法務部函釋意旨，核屬行政程序法第46條所規定，行政程序進行中之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料或卷宗之行政程序行為，而00國小就訴願人申請事項否准閱覽卷宗之函復，則係行政機關於行政程序中所為之決定或處置，依同法第174條規定，僅得於對實體決定聲明不服時一併聲明之，尚不得單獨聲明不服。本件訴願人不服00國小於行政程序中所為之處置，提起訴願，要非法之所許，自不應受理。
四、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吳 燕 玲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琦 瑜

中華民國109年8月10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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